
 

 

【反洗钱宣传】— 金融票据诈骗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包括以下 7 种：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

犯罪、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与一般的涉及资金犯罪相比，金融诈骗犯

罪的涉案金额及社会危害性都要大得多。 

金融诈骗罪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

本文从法律规定、案例解读和启示三个层面对金融诈骗犯罪中的金融票据诈骗进行分析。 

 

 
 

什么是金融票据诈骗？ 

金融票据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金融票据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2. 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3. 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 

4. 签发空头支票或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 

 

 

 

 



 

 

 

【案例 1】 

    A 公司与 B 公司签订一批建材的购销合同，约定由 A 公司向 B 公司采购，总价 400 万元，货款

在交货前结清。此后，A 公司向 B 公司交付一张 400 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以支付货款。B 公司持该

汇票至其公司开户行检验无误后，与 A 公司完成了交易。 

    此后，B 公司又于 C 公司进行交易时，将该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 C 公司。 

    至该承兑汇票到期时，C 公司持该汇票至其公司开户行进行兑付，却最终得知该承兑汇票的出票

银行已认定该汇票为变造票。为此，C 公司向警方报案，同时向 B 公司追索货款。 

经公安机关调查发现，该银行承兑汇票是 A 公司股东陈某通过非法途径向另两名犯罪分子购买，

实为以技术手段变造而成。而 B 公司与 C 公司都成了这次犯罪行为的受害企业。 

 

 

 

【案例分析】 

目前变造、伪造票据手段高超。犯罪分子往往利用电脑、传真、彩色复印、机器篆刻等等现代技

术设备伪造票据以及印鉴，伪造的票据制作精细，伪造的印鉴高度逼真，往往能够以假乱真，仅凭人

工肉眼辨别真伪仍存在很大的困难。有时连银行也可能会出现没能及时检验出假票据的情况。 

 

【案例启示】 

  银行应该在电子汇票业务中加强 “了解你的客户”和“了解你的交易”的审查，包括不限于客户资产

信息的审查。对使用大额票据交易的客户，要注重对其公司资信状况的调查和核实，通过向政府部门

的查询去掌握客户的资产情况。通常利用银行票据进行诈骗的客户，其资产背景通常较为薄弱。对于

资信状况不佳的客户，如要进行交易，要关注对其付款方式的限制，或要求其提供必要担保。 

 

 

【案例 2】 

    个人 A 及其同伙通过个人 B 引荐，**省**制造公司将 6000 万元存到 A 介绍的**银行，再偷拿并

伪刻银行预留印鉴，使用伪造的转账支票，将该制造公司 6000 万元存款中的 4500 万元转入 B 虚假

注册成立的几家公司，将 1500 万元转存定期留在该制造公司账户，并制作了一张 6000 万元的虚假

定期存单用于欺骗该制造公司。B 在明知 A 所转 4500 万元资金系诈骗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为掩饰犯

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仍提供虚假注册成立的投资公司账户，并帮助 A 转款、取现，用于投资餐饮、

影视、房地产、证券等项目，清洗犯罪所得。 

     案发后，个人 A 及其同伙、个人 B 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案例分析】 

随着金融机构竞争的日趋激烈，管理人员为了达到业绩要求，不惜牺牲银行内控要求，内外勾结，

允许企业大额资金随意转移到指定账户，未能做到有效监控。通过复杂的转账交易和提取大额现金，

隐匿资金去向，再利用各种投资活动，企图将非法资金合法化。 

 

【案例启示】 

    工作人员应严格履行金融法律法规和银行管理制度的要求，在充分了解客户背景以及交易目的的

前提下，对于客户的可疑交易或可疑行为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尤其对于大额的个人票据与现金交易，

银行可根据存取的金额大小及频率，适时地要求客户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加大犯罪分子洗钱的难度。

对于转账交易，更应切实了解客户真实的交易背景及需求。发现不法分子诈骗犯罪行为或可疑线索的，

及时向公安、司法机关报案。 

 

 

 

 

 

 

 


